




服务费用。

（四）法律法规和国家、省政策规定应当给予减免的，从其

规定。

四、 加强收费监督管理

各级发展改革、司法行政部门要督促指导公证机构强化内部

管理、规范收费行为， 为当事人提供方便、高效、优质的公证服

务。 要加强宣传引导， 增进群众对公证机构和公证业务的了解，

及时回应群众和社会关切。 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监督检查，

查处违法违规收费行为。

本通知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 省发展改革委、 省司法

厅《关于我省公证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苏发改收费发 (2019 J 

707 号）、 《关于降低部分公证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 （苏发改

收费发(2021 J 117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.

.

 

抄送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2月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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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江苏省司法厅
2024年1月31日








